
西 安 市 雁 塔 区 财 政 局

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行政事业单
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的通知》

各街办、区级各单位：

为规范财政票据管理，加强单位财务监督，进一步维护财经

秩序，现将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

票据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综〔2023〕42号)转发各街道、

区级各单位，结合我区财政票据管理工作实际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/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

算票据使用管理的通知（陕财办综〔2023〕42号）

2/财政部关于印发《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

据使用管理办发》的通知（财综〔2023〕50号)

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

2023年 12月 26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